
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对公司 2022 年年报问询函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5月 8日收到了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思创医惠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创业

板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85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

事，根据问询函的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 

二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

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核查意见”）显示，保荐

机构认为，公司内部控制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

性。你公司 2022 年度报告显示，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及非财务报告重大缺

陷数量均为 0 个。请你公司说明对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结论及认定标准是否恰

当，与保荐机构核查意见的结论不一致的原因，针对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

项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、执行情况及有效性。请年审会计师、保荐机

构、独立董事核实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独立董事实施的核查程序和结论 

1. 了解销售与收款、采购与付款、生产与仓储等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，评

价其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； 

2. 查阅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文件，对外披露文件，了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

建立和执行情况，以及对 2022年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事项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； 

3. 查阅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，了解内部审计部门和

审计委员会工作执行情况，以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督情况； 

4. 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了解内控缺陷披露不一致原因，并

与公司的相关说明进行对比分析；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，关于内控缺陷的表述方式，公司与保荐机构存在一定差

异，但双方认为公司内部控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结论一致；针对

2022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，公司已制定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《防范控

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》《财务管理中心制度》《存货管理制度》《固

定资产管理制度》《仓库管理制度》《应收账款管理制度》等各项制度并执行，但



公司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内控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赵合宇  刘银  梁立 

2023 年 5月 30日 

 

 


